
 

大 埔 區 議 會  
2 0 2 4 年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4 年 7 月 2 日 (星 期 二 )  
時 間 ： 上 午 9 時 3 5 分 至 11 時 1 9 分  
地 點 ： 大 埔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時 間  離 席 時 間  

主 席    
陳 巧 敏 女 士 ，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   
區 議 員    
余 智 榮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文 傑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細 燕 議 員 ， B B S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李 華 光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李 漢 祥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李 耀 斌 議 員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
林 奕 權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胡 綽 謙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梅 少 峰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梅 政 雄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子 健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灶 良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建 君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勇 華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笑 權 議 員 ，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陳 博 智 議 員 ，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麥 成 灝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温 官 球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偉 憧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黃 碧 嬌 議 員 ， S B S ,  M H ,  J P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駱 小 鸞 議 員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羅 曉 楓 議 員 ， M H  會 議 開 始  會 議 完 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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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書

辛 海 珊 女 士

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／
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

會 議 開 始 會 議 完 畢

列 席 者

馬 偉 卿 先 生 大 埔 區 指 揮 官 ／ 香 港 警 務 處

蔡 映 彤 女 士 大 埔 區 警 民 關 係 主 任 ／ 香 港 警 務 處

馮 曼 瑜 女 士 大 埔 及 北 區 福 利 專 員 ／ 社 會 福 利 署

陳 倩 儀 女 士 大 埔 及 北 區 助 理 福 利 專 員 1／ 社 會 福 利 署  
封 翰 華 先 生 大 埔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／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

黃 依 凡 女 士 總 運 輸 主 任 ／ 新 界 東 ／ 運 輸 署

黃 保 傑 先 生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大 埔 2／ 規 劃 署  
鄭 雅 思 女 士 總 工 程 師 ／ 北 3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施 子 萍 女 士 署 理 大 埔 地 政 專 員 ／ 大 埔 地 政 處 ／ 地 政 總 署

徐 振 成 先 生 行 政 助 理 ／ 地 政 ／ 大 埔 地 政 處 ／ 地 政 總 署

霍 偉 華 先 生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(大 埔 、 北 區 及 沙 田 )／ 房 屋 署  
馬 慶 森 先 生 大 埔 區 環 境 衞 生 總 監 ／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范 穎 汶 女 士 大 埔 區 高 級 衞 生 督 察 (潔 淨 及 防 治 蟲 鼠 )2／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廖 韻 芝 女 士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(大 埔 ) 2／ 教 育 局  
余 咏 霖 女 士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

陳 瑞 琼 女 士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

呂 近 文 先 生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 1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黃 思 敏 女 士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周 子 恩 先 生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／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主 席 歡 迎 各 區 議 員 ( “ 議 員 ” )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第 七 屆 大 埔 區 議 會 第

四 次 會 議 ， 並 宣 布 大 埔 地 政 專 員 林 志 明 先 生 於 上 月 底 退 休 ， 是 次 會 議 由 署 理

大 埔 地 政 專 員 施 子 萍 女 士 代 為 出 席 。

I .  通 過 大 埔 區 議 會 2 0 2 4 年 5 月 7 日 第 三 次 會 議 記 錄

2 .  秘 書 處 在 會 議 前 沒 有 收 到 修 訂 建 議 ， 與 會 者 亦 沒 有 在 會 議 上 提 出 任 何 修

訂 。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無 須 修 訂 ， 獲 通 過 作 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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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社 會 福 利 署 大 埔 及 北 區 福 利 辦 事 處 2 0 2 4 - 2 5 年 度 工 作 計 劃  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1 8 / 2 0 2 4 號 )  

 
3 .  馮 曼 瑜 女 士 介 紹 題 述 文 件 。  

 
4 .  駱 小 鸞 議 員 建 議 社 會 福 利 署 (“ 社 署 ” )除 與 議 員 合 作 加 強 有 關 精 神 健 康

的 推 廣 及 宣 傳 外 ， 可 考 慮 舉 辦 不 同 主 題 的 講 座 ， 以 及 與 關 愛 隊 合 作 加 強 家 訪

服 務 。  
 

5 .  陳 灶 良 議 員 建 議 署 方 加 強 與 外 展 服 務 機 構 的 聯 繫 ， 為 邊 緣 青 少 年 提 供 更

多 協 助 。  

 
6 .  李 漢 祥 議 員 詢 問 署 方 會 否 定 期 與 警 方 交 流 家 暴 個 案 數 字 ， 以 分 析 個 案 涉

及 的 群 體 ， 令 服 務 及 跟 進 工 作 更 精 準 。  

 
7 .  梅 少 峰 議 員 建 議 署 方 與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處 (“ 大 埔 民 政 處 ” )合 作 ， 為 區 內

關 愛 隊 、 議 員 或 地 區 人 士 舉 辦 專 業 培 訓 或 證 書 課 程 ， 提 升 他 們 處 理 社 區 問 題

的 能 力 及 信 心 。  

 
8 .  黃 偉 憧 議 員 表 示 留 意 到 區 內 部 分 長 者 中 心 設 施 陳 舊，希 望 署 方 提 供 協 助，

讓 機 構 順 暢 運 作 。  

 
9 .  李 文 傑 議 員 建 議 署 方 加 強 對 照 顧 者 的 支 援 ， 例 如 舉 辦 相 關 講 座 教 授 專 業

知 識 。  
 

1 0 .  李 細 燕 議 員，建 議 署 方 舉 辦 跨 代 共 融 活 動，讓 長 者 發 揮 所 長，傳 承 手 藝。 
 

1 1 .  林 奕 權 議 員 表 示，歡 迎 署 方 未 來 與 鄉 事 委 員 會 (“ 鄉 事 會 ” )合 作，為 鄉 郊

地 區 提 供 完 善 服 務 。 他 建 議 署 方 為 鄉 事 會 、 村 代 表 及 村 長 提 供 專 業 培 訓 ， 提

升 服 務 水 平 。  
 

1 2 .  羅 曉 楓 議 員 表 示，據 他 了 解，今 年 5 月 全 港 使 用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券 (“ 社

區 券 ” )的 人 數 僅 約 7  3 0 0 人 。 他 詢 問 大 埔 區 內 曾 受 惠 於 社 區 券 計 劃 的 長 者 人

數 及 署 方 會 否 在 區 內 加 強 宣 傳 。  
 

1 3 .  余 智 榮 議 員 建 議 署 方 可 考 慮 讓 關 愛 隊 協 助 送 飯 服 務 ， 同 時 建 議 香 港 青 少

年 服 務 處 日 後 為 青 少 年 提 供 更 多 表 演 機 會 。  
 

1 4 .  陳 博 智 議 員 建 議 署 方 適 時 更 新 長 者 服 務 的 網 上 資 訊 以 及 優 化 有 關 青 少 年

精 神 健 康 的 網 上 素 材 。 現 時 各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舉 辦 的 活 動 及 工 作 坊 均 需 市

民 親 身 報 名 ， 建 議 署 方 善 用 科 技 改 善 有 關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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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胡 綽 謙 議 員 建 議 署 方 與 大 廈 管 理 公 司 合 作 ， 加 強 前 線 管 理 及 清 潔 人 員 的

培 訓 以 及 增 設 轉 介 機 制 ， 識 別 潛 在 有 需 要 人 士 並 為 他 們 提 供 協 助 。 他 建 議 署

方 加 強 宣 傳 正 能 量 信 息 ， 與 關 愛 隊 及 地 區 團 體 多 加 合 作 ， 亦 可 以 於 議 員 辦 事

處 提 供 外 展 服 務 ， 為 照 顧 者 提 供 支 援 。  
 

1 6 .  黃 碧 嬌 議 員 表 示 ， 大 埔 舊 墟 流 鶯 問 題 嚴 重 ， 對 附 近 居 民 構 成 滋 擾 ， 她 已

多 次 要 求 警 方 加 強 巡 邏 ， 但 未 能 根 治 問 題 ， 希 望 署 方 構 思 如 何 提 供 協 助 。  
 

1 7 .  温 官 球 議 員 表 示 ， 希 望 署 方 提 供 更 多 幼 兒 暫 託 服 務 ， 讓 區 內 單 親 家 庭 的

家 長 可 以 投 身 社 會 工 作 。  

 
1 8 .  主 席 感 謝 署 方 的 詳 盡 介 紹 。 她 表 示 ， 關 愛 隊 舉 辦 的 社 區 活 動 能 夠 有 效 接

觸 市 民 和 發 放 資 訊 ， 歡 迎 各 部 門 加 強 與 關 愛 隊 合 作 。  
 

1 9 .  馮 曼 瑜 女 士 回 應 如 下 ：  
 

( i )  社 署 自 2 0 2 3 年 開 展 「 齊 撐 照 顧 者 行 動 」 全 港 宣 傳 活 動 。 本 年 度

地 區 活 動 -“ 照 顧 者 美 麗 旅 程 ”  繼 續 為 照 顧 者 及 其 家 人 提 供 各

方 面 的 協 助。署 方 會 為 照 顧 者 製 作 照 顧 規 劃 小 貼 士，並 提 供 相 關

地 區 教 育 宣 傳 品 予 議 員 及 關 愛 隊 及 有 需 要 的 市 民。此 外，署 方 會

推 動 區 內 長 者 及 康 復 服 務 單 位 的 協 作，聯 絡 區 內 物 管 公 司，包 括

私 人 屋 苑 的 物 管 公 司、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及 關 愛 隊 以 提 供 培 訓 及 協 助

派 發 宣 傳 品，讓 他 們 能 夠 盡 早 識 別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及 殘 疾 人 士 照 顧

者，以 加 強 推 廣 地 區 照 顧 者 支 援。此 外，署 方 會 透 過 舉 辦 參 觀 地

區 資 助 及 自 負 盈 虧 的 照 顧 者 支 援 服 務，例 如 在 日 間 中 心 或 安 老 院

提 供 的 暫 託 服 務，增 加 市 民 對 各 項 服 務 的 了 解，以 致 在 有 需 要 時

能 安 心 使 用 有 關 服 務 。  

( i i )  學 童 精 神 健 康 方 面，教 育 局、醫 務 衞 生 局 和 社 署 去 年 十 二 月 起 在

全 港 中 學 透 過 跨 部 門 合 作，推 行 以 學 校 為 本 的 三 層 應 急 機 制，盡

早 為 有 較 高 風 險 的 學 生 提 供 支 援。此 外，署 方 亦 在 地 區 鼓 勵 綜 合

青 少 年 服 務 中 心 與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加 強 聯 繫，以 及 舉 辦 相

關 課 程，全 面 為 青 少 年 提 供 支 援。同 時，署 方 會 增 強 家 長 教 育 工

作，以 強 化 青 少 年 在 家 及 在 校 的 支 援 網。如 有 合 適 活 動，署 方 會

邀 請 地 區 人 士 參 與 。  

( i i i )  備 悉 議 員 希 望 署 方 加 強 與 外 展 服 務 機 構 聯 繫 的 意 見，她 亦 將 會 向

地 區 提 供 外 展 及 深 宵 外 展 服 務 的 機 構 轉 達 意 見。此 外，署 方 去 年

於 社 交 媒 體 平 台 In s t a g r a m 開 設 由 青 少 年 管 理 的 社 交 平 台，發 佈

及 宣 傳 多 元 化 的 生 涯 發 展 資 訊。署 方 歡 迎 商 界 及 不 同 持 份 者 為 青

少 年 提 供 就 業 機 會 或 訓 練 課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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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署 方 會 一 直 與 警 方、醫 院 管 理 局 及 相 關 社 福 機 構 合 作，定 期 就 如

何 處 理 家 庭 暴 力 案 件 緊 密 交 流，為 弱 勢 社 群 及 有 需 要 家 庭 提 供 保

護 網 。  

( v )  受 資 助 服 務 機 構 一 般 會 向 獎 券 基 金 申 請 撥 款，以 提 升 硬 件 設 施；

而 部 分 非 資 助 服 務 機 構 亦 會 向 不 同 基 金 申 請 撥 款。此 外，署 方 去

年 投 放 1 0 億 元 至 樂 齡 及 康 復 創 科 應 用 基 金 ， 資 助 服 務 長 者 及 殘

疾 人 士 的 合 資 格 機 構 購 買 科 技 產 品，有 需 要 的 單 位 可 提 出 申 請。 

( v i )  2 0 2 4 至 2 0 2 6 年 度 的「 老 有 所 為 活 動 計 劃 」主 題 亦 鼓 勵 跨 代 共 融，

學 校 及 福 利 機 構 可 申 請 撥 款 籌 辦 活 動。此 外 地 區 長 者 中 心、長 者

鄰 舍 中 心 及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亦 舉 辦 不 同 的 活 動 讓 長 者 及 其 家

人 參 與 。  

( v i i )  感 謝 鄉 事 會 對 署 方 工 作 的 支 持，日 後 亦 會 與 鄉 事 會 合 作 推 行 合 適

的 活 動 。  

( v i i i )  「 長 者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券 計 劃 」 以 「 錢 跟 人 走 」 及 「 能 者 多 付 」 的

資 助 模 式 提 供 社 區 照 顧 服 務。通 過 評 估 的 長 者 可 選 用 社 區 券 計 劃

下 的 認 可 服 務 單 位，或 使 用「 日 間 護 理 中 心 服 務 」及「 家 居 照 顧

服 務 」。 署 方 會 與 不 同 機 構 商 討 如 何 加 強 宣 傳 社 區 券 計 劃 ， 讓 更

多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受 惠 。  

( i x )  她 會 把 議 員 建 議 關 愛 隊 協 助 送 飯 服 務 的 意 見 轉 交 相 關 服 務 科 探

討 。  

( x )  她 會 轉 達 議 員 的 意 見 予 香 港 青 少 年 服 務 處，亦 感 謝 地 區 不 同 持 份

者 為 青 少 年 安 排 表 演 機 會 以 加 強 他 們 的 信 心 。  

( x i )  署 方 會 不 時 更 新 網 上 資 訊。此 外 亦 會 檢 視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的 活

動 報 名 方 式 。  

( x i i )  大 埔 小 樹 及 北 區 小 哲 是 署 方 為 大 埔 及 北 區 創 作 的 圖 標 人 物，署 方

已 製 作 一 系 列 繪 本、語 錄 及 其 他 相 關 宣 傳 物 品，推 廣 關 注 精 神 健

康 及 正 向 思 維 訊 息，本 年 度 更 會 於 青 少 年 中 心 及 學 校 加 強 地 區 層

面 的 宣 傳 及 推 廣 。  

( x i i i )  就 大 埔 舊 墟 流 鶯 問 題 所 衍 生 對 長 者 的 關 注，署 方 會 與 地 區 長 者 服

務 單 位 商 討 加 強 活 動 ， 吸 引 長 者 參 與 。  

( x i v )  署 方 十 分 關 注 單 親 及 在 職 家 庭 的 需 要，區 內 設 有 幼 兒 中 心 及 課 餘

託 管 服 務，有 需 要 的 家 長 可 提 出 申 請，相 關 服 務 資 訊 可 瀏 覽 社 署

網 頁 。 署 方 亦 會 不 時 在 地 區 推 廣 有 關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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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.  馬 偉 卿 先 生 表 示 ， 警 方 在 4 月 至 5 月 與 入 境 事 務 處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， 行 動

中 拘 捕 4 6 名 涉 及 色 情 事 業 的 女 子 ， 當 中 1 9 人 為 流 鶯 。 警 方 會 繼 續 派 出 男 女

警 員 進 行 放 蛇 行 動。如 市 民 受 嫖 客 滋 擾，可 以 報 警 求 助。如 有 需 要，警 方 可 在

議 員 派 發 傳 單 後 進 行 後 續 行 動 ， 以 加 強 阻 嚇 。  

 
2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流 鶯 問 題 屬 大 埔 區 撲 滅 罪 行 委 員 會 恆 常 討 論 事 項 ， 警 方 在 會

上 定 期 匯 報 區 內 情 況 及 相 關 執 法 數 字 。 她 建 議 把 有 關 議 題 交 由 地 區 管 理 委 員

會 或 相 關 委 員 會 跟 進 。  

 
(會 後 補 註：於 2 0 2 4 年 7 月 11 日，大 埔 警 區 特 別 職 務 隊 於 大 埔 廣 福 坊 進 行 反

罪 惡 行 動。行 動 中，警 務 人 員 在 寳 基 樓 外，以「 為 不 道 德 目 的 而 唆 使 他 人 」罪

名 拘 捕 了 一 名 6 1 歲 男 子。該 名 被 捕 男 子 最 終 在 粉 嶺 裁 判 法 院 承 認 控 罪，被 判

監 禁 4 星 期 ， 緩 刑 兩 年 。 )  

 
I I I .  大 埔 區 議 會 與 立 法 會 議 員 會 面 討 論 地 區 關 注 事 宜  

 
2 2 .  主 席 介 紹 背 景 資 料 ， 大 埔 區 議 會 全 體 議 員 於 5 月 3 1 日 與 立 法 會 議 員 會

面 ， 就 大 埔 區 事 務 及 議 題 交 換 意 見 以 及 作 深 入 討 論 ， 這 是 完 善 地 區 治 理 和 選

舉 制 度 後 立 法 會 議 員 首 次 與 區 議 員 會 面 。 當 日 主 要 討 論 三 項 議 題 ， 包 括 大 埔

廣 福 橋 行 車 道 工 程、東 鐵 加 建 白 石 角 站 以 及 改 善 林 村 河 兩 岸 配 套 設 施。此 外，

該 會 議 召 集 人 陳 克 勤 議 員 安 排 與 其 他 立 法 會 議 員 於 7 月 2 3 日 早 上 到 大 埔 區

實 地 視 察 ， 主 要 針 對 廣 福 橋 行 車 道 及 林 村 河 兩 岸 配 套 設 施 兩 個 項 目 。 秘 書 處

與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密 切 商 討 實 地 視 察 安 排 。 她 鼓 勵 議 員 出 席 實 地 視 察 ， 把 握 機

會 與 立 法 會 議 員 交 流 。  

 
2 3 .  李 華 光 議 員 表 示 ， 他 與 陳 灶 良 議 員 及 余 智 榮 議 員 在 7 月 1 9 至 2 4 日 需 出

席 其 他 活 動 ， 未 克 參 與 視 察 。  

 
2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會 向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反 映 情 況 ， 但 視 察 日 期 由 立 法 會 秘

書 處 提 供 ， 並 正 接 受 立 法 會 議 員 報 名 ， 相 信 改 期 機 會 不 大 。  
 

2 5 .  秘 書 表 示，實 地 視 察 將 於 7 月 2 3 日 上 午 進 行，秘 書 處 將 在 得 悉 確 實 集 合

時 間 後 通 知 議 員 。  
 

2 6 .  陳 笑 權 議 員 表 示 ， 他 曾 提 及 希 望 開 通 前 往 林 村 許 願 廣 場 的 行 人 道 ， 每 年

舉 行 大 型 節 慶 活 動 期 間 能 便 利 居 民 。  
 

2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希 望 在 是 次 視 察 集 中 討 論 已 準 備 的 資 料 ， 例 如 由 路 政 署 介 紹

廣 福 行 車 橋。她 請 議 員 在 會 後 與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跟 進 鄉 郊 小 工 程 計 劃。 

 
2 8 .  陳 笑 權 議 員 表 示 ， 鄉 郊 小 工 程 計 劃 內 的 項 目 撥 款 僅 足 夠 進 行 小 型 工 程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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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 加 工 程 撥 款 則 需 向 部 門 額 外 申 請 。 他 將 在 會 後 與 其 他 鄉 郊 選 區 議 員 商 討 。  

 
2 9 .  陳 灶 良 議 員 表 示 ， 如 希 望 行 人 道 貫 穿 高 速 公 路 及 河 道 並 連 接 林 村 ， 將 超

出 鄉 郊 小 工 程 計 劃 的 撥 款 上 限 。  
3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大 埔 民 政 處 及 相 關 部 門 需 時 了 解 建 議 詳 情 ， 包 括 道 路 走 線 及

推 展 方 式 。 她 請 議 員 在 會 後 與 大 埔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跟 進 。  

 
3 1 .  梅 少 峰 議 員 建 議 邀 請 渠 務 署 及 環 境 保 護 署 ( “ 環 保 署 ” )出 席 視 察 ， 一 併

處 理 林 村 河 的 水 質 及 生 態 問 題 。  
 

3 2 .  秘 書 表 示 ， 除 大 埔 民 政 處 外 ， 當 天 有 另 外 五 個 部 門 參 與 視 察 。 康 樂 及 文

化 事 務 署 ( “ 康 文 署 ” )、 渠 務 署 及 環 保 署 會 就 林 村 河 兩 岸 配 套 設 施 項 目 派 員

出 席 ， 運 輸 署 及 路 政 署 會 就 大 埔 廣 福 橋 行 車 道 工 程 項 目 派 員 出 席 。  
 

3 3 .  主 席 表 示，議 員 多 次 提 及 希 望 改 善 林 村 河 兩 岸 的 緩 跑 徑 及 單 車 徑 等 設 施，

她 建 議 路 政 署 同 時 就 林 村 河 兩 岸 配 套 設 施 項 目 派 員 出 席 視 察 。  
 

3 4 .  温 官 球 議 員 表 示 ， 每 年 香 港 許 願 節 期 間 ， 林 村 的 交 通 流 量 極 高 ， 擴 展 行

人 道 至 林 村 許 願 廣 場 能 紓 緩 交 通 擠 塞，故 希 望 有 關 建 議 提 升 至 部 門 層 面 討 論。 
 

3 5 .  胡 綽 謙 議 員 建 議 邀 請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出 席 視 察 。  
 

3 6 .  黃 碧 嬌 議 員 表 示 ， 根 據 過 往 經 驗 ， 由 於 當 天 有 眾 多 部 門 代 表 及 議 員 參 與

視 察 ， 各 人 未 必 能 在 現 場 表 達 意 見 ， 建 議 視 察 完 成 後 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會 議 室

繼 續 討 論 。  
 

3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將 與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跟 進 議 員 提 出 的 建 議 。  
 

 
I V .  大 埔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及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(大 埔 區 議 會 文 件 第 1 9 / 2 0 2 4 號 )  

 
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 

 
3 8 .  黃 碧 嬌 議 員 報 告，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在 2 0 2 4 年 5 月 8 日 舉 行 2 0 2 4  年
第 三 次 會 議 ， 主 要 討 論 事 項 已 載 於 文 件 上 。 各 議 員 備 悉 報 告 內 容 。  

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 

 
3 9 .  陳 笑 權 議 員 報 告 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在 2 0 2 4 年 5 月 8 日 舉 行 2 0 2 4 年

第 三 次 會 議 ， 主 要 討 論 事 項 已 載 於 文 件 上 。 各 議 員 備 悉 報 告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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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  

 
4 0 .  陳 灶 良 議 員 報 告，社 區 參 與 及 文 化 康 樂 委 員 會（ “ 社 康 會 ” ）在 2 0 2 4 年

5 月 9 日 舉 行 2 0 2 4 年 第 三 次 會 議 ， 主 要 討 論 事 項 已 載 於 文 件 上 。 他 補 充 ，區

議 會 在 主 席 帶 領 下 參 與 在 2 0 2 4 年 6 月 2 3 日 舉 行 的 “ 與 香 港 運 動 員 一 起 跑 ”

活 動 。 各 議 員 備 悉 報 告 內 容 。  

 
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4 1 .  李 耀 斌 議 員 報 告 ，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在 2 0 2 4 年 5 月 9 日 舉 行 2 0 2 4 年 第 三

次 會 議 ， 主 要 討 論 事 項 已 載 於 文 件 上 。 各 議 員 備 悉 報 告 內 容 。  

 
社 會 福 利 、 房 屋 及 發 展 規 劃 委 員 會  

 
4 2 .  羅 曉 楓 議 員 報 告，社 會 福 利、房 屋 及 發 展 規 劃 委 員 會 在 2 0 2 4 年 5 月 1 0  日
舉 行 2 0 2 4 年 第 三 次 會 議，主 要 討 論 事 項 已 載 於 文 件 上。各 議 員 備 悉 報 告 內 容。 

 
提 振 地 區 經 濟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 

 
4 3 .  林 奕 權 議 員 報 告，提 振 地 區 經 濟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(“ 工 作 小 組 ” )在 2 0 2 4 年

5 月 7 日 舉 行 2 0 2 4 年 第 二 次 會 議， 主 要 討 論 事 項 已 載 於 文 件 上。 各 議 員 備 悉

報 告 內 容 。  

 
4 4 .  就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中 的 “ 大 埔 龍 舟 繽 F U N 嘉 年 華 ” 活 動 ， 主 席 有 以 下 觀

察 ：  

 
( i )  該 活 動 是 工 作 小 組 舉 辦 提 振 地 區 經 濟 項 目 之 一。今 年 區 議 會 為 龍

舟 競 賽 活 動 加 入 嘉 年 華 元 素，效 果 理 想，超 過 1 2  0 0 0 人 次 參 與。

她 感 謝 康 文 署 提 供 場 地，以 及 警 方 協 助 改 劃 旅 遊 巴 停 車 場 為 私 家

車 泊 車 位，令 活 動 配 套 更 完 善，進 一 步 提 升 參 與 人 數。她 亦 感 謝

鄉 事 會 及 關 愛 隊 的 協 助 。  

( i i )  活 動 今 年 增 設 美 食 攤 位，區 內 食 肆 熱 烈 參 與 競 投。美 食 攤 位 具 潛

力 及 發 展 空 間，工 作 小 組 日 後 舉 辦 提 振 地 區 經 濟 活 動 可 作 參 考。 

( i i i )  大 埔 每 年 舉 辦 的 大 型 項 目 均 帶 來 大 量 人 流，工 作 小 組 可 考 慮 改 善

配 套 設 施，提 升 參 加 者 的 活 動 體 驗，增 加 市 民 前 往 大 埔 的 誘 因。

工 作 小 組 亦 應 思 考 如 何 借 助 大 型 項 目 帶 動 區 內 餐 廳 及 店 舖 的 生

意，例 如 推 出 具 吸 引 力 的 優 惠，從 而 真 正 達 到 提 振 地 區 經 濟 的 目

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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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5 .  主 席 感 謝 社 康 會 主 席 陳 灶 良 議 員 支 持 區 議 會 參 加 “ 與 香 港 運 動 員 一 起

跑 ” 活 動 ， 當 天 共 10 名 地 區 代 表 參 與 賽 事 。  

 
4 6 .  温 官 球 議 員 表 示，有 大 埔 區 龍 舟 競 賽 委 員 會 ( “ 龍 舟 委 員 會 ” )委 員 反 映，

近 年 大 埔 區 龍 舟 競 賽 賽 道 由 過 往 1  0 0 0 米 縮 減 至 現 時 8 0 0  米 並 不 理 想 。 他 們

建 議 遷 移 賽 道 起 點，但 需 相 關 配 套 配 合，例 如 設 置 選 手 上 船 位 置 及 沖 身 設 備。

他 認 為 長 遠 能 提 升 市 民 參 與 度 。  

 
4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感 謝 龍 舟 委 員 會 認 真 對 待 和 思 考 如 何 提 升 龍 舟 競 賽 活 動 ， 有

關 安 排 將 交 由 大 埔 體 育 會 及 龍 舟 委 員 會 詳 細 討 論 ， 區 議 會 樂 意 作 出 配 合 ， 希

望 各 方 在 舉 辦 活 動 時 思 考 地 區 定 位 及 特 色 ， 呈 現 富 地 區 特 色 的 項 目 。  
 

4 8 .  李 漢 祥 議 員 表 示 ， 有 市 民 反 映 接 駁 旅 遊 巴 供 不 應 求 ， 他 認 為 應 避 免 過 度

宣 傳 免 費 泊 車 位 導 致 車 流 量 大 增 。  

 
4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可 增 加 旅 遊 巴 數 量 或 更 改 行 車 路 線 ， 改 善 旅 遊 巴 供 不 應 求 的

情 況 。 活 動 今 年 首 次 提 供 免 費 泊 車 位 ， 故 並 未 出 現 泊 車 位 不 足 的 情 況 。 處 方

會 汲 取 經 驗 ， 持 續 改 善 日 後 安 排 ， 例 如 考 慮 在 大 埔 工 業 邨 附 近 增 設 額 外 泊 車

位 。  
 

5 0 .  黃 碧 嬌 議 員 讚 賞 大 埔 東 昌 街 康 體 大 樓 ( “ 康 體 大 樓 ” )外 的 國 旗 、 區 旗 及

燈 籠 佈 置。此 外，她 建 議 處 方 在 完 成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成 立  2 7  周 年 橫 額 的

初 步 設 計 後 ， 可 以 邀 請 議 員 就 尺 寸 及 顏 色 給 予 意 見 。  

 

5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大 埔 民 政 處 負 責 懸 掛 於 林 村 河 兩 岸 的 燈 籠 及 燈 飾 ， 處 方 今 年

新 增 了 兩 列 燈 籠 ， 並 在 大 埔 河 及 林 村 河 交 界 的 草 地 舖 設 燈 飾 ， 以 及 在 大 埔 綜

合 大 樓 外 設 置 大 型 旗 海 。 她 感 謝 康 文 署 配 合 提 供 康 體 大 樓 外 的 佈 置 。 此 外 ，

她 補 充 慶 祝 香 港 特 區 成 立  2 7  周 年 的 橫 額 屬 政 府 整 體 標 準 化 設 計 。  

 

5 2 .  胡 綽 謙 議 員 建 議 設 計 橫 額 時 突 出 字 樣 。  

 

5 3 .  温 官 球 議 員 建 議 在 慶 祝 回 歸 及 國 慶 期 間 在 廣 福 橋 、 寶 鄉 橋 或 王 肇 枝 中 學

附 近 天 橋 統 一 懸 掛 慶 回 歸 及 國 慶 的 橫 額 。  

 

5 4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街 道 上 的 橫 額 展 示 位 置 部 分 供 地 區 團 體 申 請 使 用 。 在 現 行 機

制 下 ， 地 區 團 體 可 協 商 統 一 設 計 。 大 埔 民 政 處 會 提 早 與 大 埔 地 政 處 及 地 區 團

體 商 討 懸 掛 慶 祝 國 慶  7 5  周 年 橫 額 的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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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.  其 他 事 項  

 
5 5 .  議 員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。  

 
 

V I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5 6 .  下 次 會 議 訂 在 2 0 2 4 年 9 月 3 日 (星 期 二 )上 午 9 時 3 0 分 舉 行 。  

 
5 7 . 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在 上 午 11 時 1 9 分 結 束 。  

 
 
 
大 埔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2 4 年 8 月  


